
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校学生校服管理工作
[bookmark: _GoBack]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中小学校学生校服管理，加强对校服服务各个环节的监督，确保校服品质优良，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根据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校服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和山西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规范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晋教〔2025〕3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对《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校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长教办字〔2022〕58号）进行了修订，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一条 优质、合体、美观、舒适的校服是培育校园文化、培养团队意识、传播平等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直接体现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关系到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满意度。各有关部门要从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高度进一步做好校服管理工作。
第二条 将规范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纳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内容，健全“学校公开采购+学生自愿购买+家长全程参与+部门联合监督”管理模式，切实提升校服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程度，努力实现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
第三条 本意见适用于全市中小学校的校服管理工作。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校服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联合监管机制。各县区负责行政区域内（含市直学校）的校服管理工作，明确各有关单位的校服管理责任及校服选用程序、质量标准、监督机制等。
第五条 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明确本单位的校服管理工作机构及职责，牵头制定本地区校服管理和采购办法，会同有关单位明确各自工作职责、校服的采购流程和定价机制等，指导监督属地学校的校服选用采购工作，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建立教育、发展改革、财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分工协作、联合监管的工作机制，各部门联合研究制定有关政策制度，联合组织开展涉及校服定价、招投标、质量等方面问题的检查，及时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和检查结果。
第六条 各县区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对中小学校学生校服费的指导，督促中小学校严格落实代收费管理政策，按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原则合理确定收费标准。
第七条 市、县两级财政部门对使用财政性资金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校服采购行为加强监督，指导有关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政府采购，确保采购过程依法合规、公正透明。监督本区域教育行政部门或中小学校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校服的行为，对违反法律规定、虚假招标等行为，依法依规调查处理。
第八条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校服生产、流通环节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管，及时公布校服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及缺陷校服召回情况，依法查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校服的违法行为，并依法依规监管校服市场价格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对中小学不落实代收费管理规定、校服价格异常行为开展调查处理。
第九条 中小学校是校服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校长是第一责任人，要将校服管理作为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要体现规范性、科学性、公开性以及专业性，自觉纳入“清廉学校”建设内容，建立健全本校校服管理工作具体办法，自觉接受监督，规范开展校服选用工作，科学制定校服着装要求，为学生做好校服相关服务工作，促进校服充分发挥德育载体作用。
第三章 校服选用
第十条 中小学校根据本地教育行政部门校服管理及采购有关规定开展校服选用、更换工作，有关部门不得作强制性要求。农村小规模学校(指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一般不选用校服，不鼓励幼儿园选用校服或园服。
第十一条 中小学校要将校服选用和更换工作列入“三重一大”事项，由学校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研究确定采购流程。建立以学校和家长委员会为主体，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社会代表等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负责具体选用、采购工作，其中学生和家长代表占比不低于80%。要在深入调研论证，与广大家长充分沟通基础上，征得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后实施。学校不得违反程序，擅自决定开展校服选用和更换工作。
第十二条 校服选用应遵循“适用、实用、够用”的原则，合理确定校服种类、套(件)数。组织采购的原则上不超过三套，即：夏装、春秋装、冬装各一套。校服价格要处于合理区间，坚决抵制校服高端化、奢侈化倾向。校服选用采购一般每3年一个时段 (即小学1—3年级、4—6年级、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分时段每年在起始年级采购。毕业年级不组织采购校服。不得一次性将小学、中学阶段所需校服全部采购下发。
第十三条 校服款式一经选用要保持相对稳定，确需更换款式的，从起始年级开始，避免家长重复支出。
第四章 校服采购
第十四条 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本地的校服选用采购规范流程，制定校服采购合同范本等。以县区为单位采购校服的按照招投标有关规定执行，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校服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政府采购。以学校为单位采购校服的按照所在县区制定的校服选用采购规范流程制定本校的校服选用采购工作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校服质量标准组织设计校服款式，由属地学校校服选用组织确定本校校服款式，校服生产企业可根据统一的标准、款式制作，统一的价格进行市场化销售，家长根据需要自行在市场上购买。
第十五条 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属地学校校服采购的指导，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不得违反市场原则采取“定点”、“定商标”等方式干涉交易。不得对本地校服生产企业采取地方保护，充分保障校服市场公平。
第十六条 中小学校校服选用组织通过民主协商、自主决策，研究确定校服套数、款式、价格区间和选用模式等。选择第三方招标代理公司招投标的，应符合招标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学校不得替代或违规干涉选用组织正常履行职责。  
第十七条 确定供货企业后，采购单位要与企业签订采购合同，应标明供货企业对当年选购校服的学生售后服务期限为三年，并明确售后服务要求。学校要及时向学生、家长及社会主动公示中标企业、校服质量标准、采购流程、采购价格、售后服务等有关信息，采购各环节材料要全部存档备查，做到采购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鼓励有条件的县区采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校服采购环节管理。采购合同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各县区各学校要严格落实收费有关要求，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校服的，由财政部门据实结算。由学生家长承担校服费用的(自愿在市场购买的除外)，要严格按照中小学代收费管理有关要求，由学校收取校服费用，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符合国家规定的合法票据，实行专账核算管理，按照采购合同统一支付给供货企业。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未经公示不得收费。不得将校服收费与学校事业性收费、服务性收费及其他代收费项目捆绑强制收取。不得委托家长委员会签订校服采购合同、代收取校服费用。严禁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以任何理由截留、挪用、挤占代收校服费用资金。
第五章 执行标准
第十九条 校服安全与质量应当符合《中小学生校服》(GB/T31888-2015)、《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18401-2010)、《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GB31701-2015)、《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反光校服》(GB/T28468-2012)等国家标准，校服成衣标识应当符合《消费品使用说明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GB/T5296.4-2012)，其中羽绒类服装按《羽绒服装》(GB/T14272-2021)标准执行。国家出台新标准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各县区各学校要参考山西省教育学会校园服饰专业委员会发布的《山西省学生服饰招标投标技术要求》（附件1），以不低于上述指标要求执行。校服收费标准由县区发改部门确定，可参考山西省教育学会校园服饰专业委员会发布的《全省校园服饰参考价》（附件2）。
第二十一条 校服供应实行“明标识”制度，校服生产企业
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要求组织生产，严禁不按标准生产校服。采购单位要在采购文件和采购合同中标明校服执行标准。校服交付时要具备齐全的成衣合格标识，并有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成衣质量检验合格报告。
第二十二条 学校要建立校服验收制度，组建有校方代表、学生及家长参加的验收小组，建立校服验收及发放台账。严格实行校服“双送检”制度，在供货企业送检的基础上，将本批次校服随机抽取一定数量送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进行检验检测，检验费用不得强制向家长收取。发现校服质量问题的，学校第一时间商供货企业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并向教育主管部门报告、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校服质量作为企业是否能够参与学校校服采购的评价参考。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属地中小学校校服选用采购工作流程的监督检查，将校服管理工作纳入责任督学督导检查工作事项，实现监督常态化、长效化。指导监督中小学“一把手”正确履行校服管理工作责任。对不认真履职、违反程序进行校服选购的，要责令限期整改，严肃追责问责。各县区发展改革、财政、市场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校服采购过程中违规行为的监管，依法依规处理有关问题。
第二十四条 各县区有关部门、中小学校要畅通群众举报反映校服问题的渠道，设立投诉邮箱及投诉电话，健全投诉反馈机制，确保件件有回应。同时应充分发挥各级12345平台、12315投诉举报热线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作用，及时核查处理校服购买中的问题，充分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五条 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采购行为，实行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坚决杜绝商业贿赂行为。对在校服购买过程中违反程序、收取回扣、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要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移交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处理；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章 服务保障
第二十六条 坚持学生和家长自愿购买原则，各县区各学校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学生、家长购买校服，不得将校服与其他物品或服务强制捆绑搭售。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选购、制作校服。同时做好宣传引导，防止学生家长买到不合格产品。学校不得区别对待未购买校服的学生。
第二十七条 各县区各学校要采取多种措施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革命烈士子女、孤儿、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无偿提供校服，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公益捐助校服。鼓励学校探索学生校服循环使用模式以及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等回收利用机制，努力降低资源能耗，推动绿色发展。
第二十八条 各中小学校要建立和完善校服管理工作制度，制定校服穿着规范，综合考虑气候、场合、教学活动要求等因素，并以适当方式征求教师、学生及家长的意见，科学合理确定校服穿着要求，切实保证学生健康及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并就校服选用、采购及售后服务等制定具体细则。不得将校服穿着与师生日常考评简单挂钩。
第二十九条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校服供应企业做好售后服务，及时回应并妥善处理学校、学生及家长的校服退换等诉求。将售后服务质量纳入企业评价，对不履行“三包”责任的企业要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指导意见由长治市教育局、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长治市财政局、长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依据工作职责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凡涉及学生军训服、学生公寓用品征购的管理，可参照本意见。
第三十二条 本意见自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长治市教育局于2022年8月9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校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长教办字〔2022〕58号）同时废止。

附件: 1.山西省学生服饰招标投标技术要求
2.全省校园服饰参考价





附件1
山西省学生服饰招标投标技术要求（参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学生服饰招标投标文件中对各类产品的技术要求，学生服饰的分类、技术要 求、检验方法、判定规则及标志、包装、贮存、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以纺织织物为主要材料生产的、学生在学校统一穿着的服装。
1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要求
3.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3.2 投标产品符合采购方的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依法合规、诚实信用的原则。
3.3 提供投标样品应符合相关标准，具有产品合格证，确保产品质量。
3.4 提供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
3.5 产品分类
3.5.1 按类别分类
夏装、春秋装、冬装、制服。
3.5.2  按面料分类
机织、针织。
3.6 产品技术要求
3.6.1 夏装技术要求
表 1  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要求

	色差
	单件
	面料≥4 级， 里料≥3-4 级

	
	套装，同批
	≥4 级

	布面疵点
	主要部位不允许，次要部位允许轻微

	对称部位互差
	<20cm
	≤5mm

	
	≥20cm
	≤8mm

	对条对格 (≥10mm 的条格）
	主要部位互差≤3mm，次要部位互差≤6mm

	门里襟
	允许轻微的不平直；门里襟长度互差不大于4mm；里襟不可长于门襟

	拉链
	允许轻微的不平服和不顺直

	烫黄、烫焦
	不允许

	扣、扣眼
	锁眼、钉扣封结牢固；眼位距离均匀，互差不大于 4mm；扣位与眼位互差不 大于 3mm

	缝线
	无漏缝和开线。主要部位不允许有明显的不顺直、不平服、缉明线宽窄不一,



	
	上下线松紧要适宜，起止针处及袋口应回针缉牢

	绱袖
	圆顺，前后基本一致

	领子
	平服，松紧适宜，不反翘，领尖长短或驳头宽窄互差不大于 3mm

	口袋
	袋与袋盖方正、圆顺，前后、高低一致

	覆粘合衬部位
	不允许起泡、脱胶和渗胶

	缝份
	所有外露缝份应全部包缝，各部位缝份不小于 0.8cm，领、袋、门襟、止口 等特殊部位除外

	

针迹密度
	明暗线≥12 针/3cm

	
	包缝线≥9 针/3cm

	
	锁眼：细线≥12 针/cm，粗线≥12 针/cm

	
	钉扣：细线≥8 根线/孔，粗线≥4 根线/孔

	整体外观
	各部位平服，整洁，无明显歪斜

	注 1：布面疵点的名称及定义见 GB/T 24250 和 GB/T 24117。
注 2：轻微是指直观上不明显， 目测距离 60cm 观察时，仔细辨认才可看出的外观变化。
注 3：对称部位包括裤长、袖长、裤口宽、袖口宽、肩缝长等。
注 4：主要部位指上衣上部 2/3，裤子和长裙前身中部 1/3，短裤和短裙前身下部 1/2。


表 2  面料要求

	项目
	要求

	纤维含量/%
	棉纤维含量标称值不低于40%，标识要求符合 GB/T 29862

	甲醛含量/(mg/kg)
	≤75

	pH 值
	4.0-8.5

	异味
	无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mg/kg)
	禁用

	





染色牢度/级
	耐水
	变色
	≥4

	
	
	沾色
	≥3-4

	
	耐 汗 渍
（酸、碱）
	变色
	≥4

	
	
	沾色
	≥3-4

	
	耐干摩擦
	≥3-4

	
	耐湿摩擦
	≥3

	
	耐皂洗
	变色
	≥4

	
	
	沾色
	≥3-4

	
	夏装耐光汗复合
	≥3-4

	
	耐光
	≥4

	


单位面积质量/ ( g/m2)
	针织夏装
	上装
	≥180

	
	
	下装
	≥200

	
	机织夏装
	上装
	≥120

	
	
	下装
	≥150

	
	针织春秋装
	≥280

	
	机织春秋装（复合）
	≥150




	
	针织冬装
	≥300

	
	机织冬装（复合）
	≥150

	
	摇粒绒
	≥280

	机织类密度/（根/10cm）
	经向
	≥300

	
	纬向
	≥290

	耐磨性能/次
	单层面料
	≥10000

	
	复合面料
	≥15000

	起球/级
	≥3-4

	复合面料透气率/(mm/s)
	≥30

	顶破强力（针织类）/N
	≥300

	断裂强力（机织类）/N
	≥220

	胀破强力（毛及仿毛针织品）/kPa
	≥245


表 3  绳带要求

	序号
	7岁以下学生校服
	7岁及以上学生校服

	

1
	

头部和颈部不应有任何绳带
	头部和颈部调整服装尺寸的绳带不应有自由端，其他绳带 不应有长度超过75mm的自由端。头部和颈部：当服装平摊 至最大尺寸时不应有突出的绳圈，当服装平摊至合适的穿 着尺寸时突出的绳圈周长不应超过150mm；除肩带和颈带 外，其他绳带不应使用弹性绳带

	
2
	肩带应是固定的、连续且无自由端的。肩 带上的装饰性绳带不应有长度超过75mm 的自由端或周长超过75mm的绳圈
	
-

	3
	固着在腰部的绳带，从固着点伸出的长度 不应超过360mm，且不应超出服装底边
	固着在腰部的绳带，从固着点伸出的长度不应超过360mm

	4
	短袖袖子平摊至最大尺寸时，袖口处绳带 的伸出长度不应超过75mm
	短袖袖子平摊至最大尺寸时袖口处绳带的伸出长度不应超 过140mm

	5
	除腰带外，背部不应有绳带伸出或系着

	6
	长袖袖口处的绳带扣紧时应完全置于服装内

	7
	长至臀围线以下的服装，底边处的绳带不应超出服装下边缘。长至脚踝处的服装，底边处的绳带应该 完全置于服装内

	8
	除了第1项～第7项以外,服装平摊至最大尺寸时，伸出的绳带长度不应超过140mm

	9
	绳带的自由末端不允许打结或使用立体装饰物

	10
	两端固定且突出的绳圈的周长不应超过75mm；平贴在服装上的绳圈（如，串带）其两固定端的长度不 应超过75mm


3.6.2 春秋装技术要求
表 4  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要求

	色差
	单件
	面料≥4 级， 里料≥3-4 级



	
	套装，同批
	≥4 级

	布面疵点
	主要部位不允许，次要部位允许轻微

	对称部位互差
	<20cm
	≤5mm

	
	≥20cm
	≤8mm

	对条对格 (≥10mm 的条格）
	主要部位互差≤3mm，次要部位互差≤6mm

	门里襟
	允许轻微的不平直；门里襟长度互差不大于4mm；里襟不可长于门襟

	拉链
	允许轻微的不平服和不顺直

	烫黄、烫焦
	不允许

	扣、扣眼
	锁眼、钉扣封结牢固；眼位距离均匀，互差不大于 4mm；扣位与眼位互差不 大于 3mm

	缝线
	无漏缝和开线。主要部位不允许有明显的不顺直、不平服、缉明线宽窄不一, 上下线松紧要适宜，起止针处及袋口应回针缉牢

	绱袖
	圆顺，前后基本一致

	领子
	平服，松紧适宜，不反翘，领尖长短或驳头宽窄互差不大于 3mm

	口袋
	袋与袋盖方正、圆顺，前后、高低一致

	覆粘合衬部位
	不允许起泡、脱胶和渗胶

	缝份
	所有外露缝份应全部包缝，各部位缝份不小于 0.8cm，领、袋、门襟、止口 等特殊部位除外

	

针迹密度
	明暗线≥12 针/3cm

	
	包缝线≥9 针/3cm

	
	锁眼：细线≥12 针/cm，粗线≥12 针/cm

	
	钉扣：细线≥8 根线/孔，粗线≥4 根线/孔

	整体外观
	各部位平服，整洁，无明显歪斜

	注 5：布面疵点的名称及定义见 GB/T 24250 和 GB/T 24117。
注 6：轻微是指直观上不明显， 目测距离 60cm 观察时，仔细辨认才可看出的外观变化。
注 7：对称部位包括裤长、袖长、裤口宽、袖口宽、肩缝长等。
注 8：主要部位指上衣上部 2/3，裤子和长裙前身中部 1/3，短裤和短裙前身下部 1/2。


表 5  面料要求

	项目
	要求

	纤维含量/%
	直接接触皮肤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不低于 35%，标识要求 符合  GB/T 29862

	甲醛含量/(mg/kg)
	≤75

	pH 值
	4.0-8.5

	异味
	无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mg/kg)
	禁用

	

染色牢度/级
	耐水
	变色
	≥4

	
	
	沾色
	≥3-4

	
	耐 汗 渍
（酸、碱）
	变色
	≥4

	
	
	沾色
	≥3-4




	
	耐干摩擦
	≥3-4

	
	耐湿摩擦
	≥3

	
	耐皂洗
	变色
	≥4

	
	
	沾色
	≥3-4

	
	夏装耐光汗复合
	≥3-4

	
	耐光
	≥4

	




单位面积质量/ ( g/m2)
	针织夏装
	上装
	≥180

	
	
	下装
	≥200

	
	机织夏装
	上装
	≥120

	
	
	下装
	≥150

	
	针织春秋装
	≥280

	
	机织春秋装（复合）
	≥150

	
	针织冬装
	≥300

	
	机织冬装（复合）
	≥150

	
	摇粒绒
	≥280

	机织类密度/（根/10cm）
	经向
	≥300

	
	纬向
	≥290

	耐磨性能/次
	单层面料
	≥10000

	
	复合面料
	≥15000

	起球/级
	≥3-4

	复合面料透气率/(mm/s)
	≥30

	顶破强力（针织类）/N
	≥300

	断裂强力（机织类）/N
	≥220

	胀破强力（毛及仿毛针织品）/kPa
	≥245


表 6  里料要求

	项目
	要求

	甲醛含量/(mg/kg)
	≤75

	pH 值
	4.0-8.5

	异味
	无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mg/kg)
	禁用

	纤维含量/%
	符合 GB/T 29862

	摇粒绒面料单位面积质量/ ( g/m2)
	≥280

	纰裂程度/mm
	≤6

	

染色牢度/级
	耐水
	变色
	≥3-4

	
	
	沾色
	≥3-4

	
	耐 汗 渍
（酸、碱）
	变色
	≥3-4

	
	
	沾色
	≥3-4

	
	耐干摩擦
	≥3-4




	
	耐湿摩擦
	≥3

	
	耐皂洗
	变色
	≥4

	
	
	沾色
	≥3-4


表 7  绳带要求

	序号
	7岁以下学生校服
	7岁及以上学生校服

	

1
	

头部和颈部不应有任何绳带
	头部和颈部调整服装尺寸的绳带不应有自由端，其他绳带 不应有长度超过75mm的自由端。头部和颈部：当服装平摊 至最大尺寸时不应有突出的绳圈，当服装平摊至合适的穿 着尺寸时突出的绳圈周长不应超过150mm；除肩带和颈带 外，其他绳带不应使用弹性绳带

	
2
	肩带应是固定的、连续且无自由端的。肩 带上的装饰性绳带不应有长度超过75mm 的自由端或周长超过75mm的绳圈
	
-

	3
	固着在腰部的绳带，从固着点伸出的长度 不应超过360mm，且不应超出服装底边
	固着在腰部的绳带，从固着点伸出的长度不应超过360mm

	4
	短袖袖子平摊至最大尺寸时，袖口处绳带 的伸出长度不应超过75mm
	短袖袖子平摊至最大尺寸时袖口处绳带的伸出长度不应超 过140mm

	5
	除腰带外，背部不应有绳带伸出或系着

	6
	长袖袖口处的绳带扣紧时应完全置于服装内

	7
	长至臀围线以下的服装，底边处的绳带不应超出服装下边缘。长至脚踝处的服装，底边处的绳带应该 完全置于服装内

	8
	除了第1项～第7项以外,服装平摊至最大尺寸时，伸出的绳带长度不应超过140mm

	9
	绳带的自由末端不允许打结或使用立体装饰物

	10
	两端固定且突出的绳圈的周长不应超过75mm；平贴在服装上的绳圈（如，串带）其两固定端的长度不 应超过75mm


3.6.3 冬装技术要求
表 8  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要求

	色差
	单件
	面料≥4 级， 里料≥3-4 级

	
	套装，同批
	≥4 级

	布面疵点
	主要部位不允许，次要部位允许轻微

	对称部位互差
	<20cm
	≤5mm

	
	≥20cm
	≤8mm

	对条对格 (≥10mm 的条格）
	主要部位互差≤3mm，次要部位互差≤6mm

	门里襟
	允许轻微的不平直；门里襟长度互差不大于4mm；里襟不可长于门襟

	拉链
	允许轻微的不平服和不顺直

	烫黄、烫焦
	不允许

	扣、扣眼
	锁眼、钉扣封结牢固；眼位距离均匀，互差不大于4mm；扣位与眼位互差不



	
	大于 3mm

	缝线
	无漏缝和开线。主要部位不允许有明显的不顺直、不平服、缉明线宽窄不一, 上下线松紧要适宜，起止针处及袋口应回针缉牢

	绱袖
	圆顺，前后基本一致

	领子
	平服，松紧适宜，不反翘，领尖长短或驳头宽窄互差不大于 3mm

	口袋
	袋与袋盖方正、圆顺，前后、高低一致

	覆粘合衬部位
	不允许起泡、脱胶和渗胶

	缝份
	所有外露缝份应全部包缝，各部位缝份不小于0.8cm，领、袋、门襟、止口 等特殊部位除外

	

针迹密度
	明暗线≥12 针/3cm

	
	包缝线≥9 针/3cm

	
	锁眼：细线≥12 针/cm，粗线≥12 针/cm

	
	钉扣：细线≥8 根线/孔，粗线≥4 根线/孔

	整体外观
	各部位平服，整洁，无明显歪斜

	注 9：布面疵点的名称及定义见 GB/T 24250 和 GB/T 24117。
注 10：轻微是指直观上不明显， 目测距离 60cm 观察时，仔细辨认才可看出的外观变化。
注 11：对称部位包括裤长、袖长、裤口宽、袖口宽、肩缝长等。
注 12：主要部位指上衣上部 2/3，裤子和长裙前身中部 1/3，短裤和短裙前身下部 1/2。




表 9  面料要求

	项目
	要求

	纤维含量/%
	直接接触皮肤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不低于35%，标识要求 符合  GB/T 29862

	甲醛含量/(mg/kg)
	≤75

	pH 值
	4.0-8.5

	异味
	无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mg/kg)
	禁用

	





染色牢度/级
	耐水
	变色
	≥4

	
	
	沾色
	≥3-4

	
	耐 汗 渍
（酸、碱）
	变色
	≥4

	
	
	沾色
	≥3-4

	
	耐干摩擦
	≥3-4

	
	耐湿摩擦
	≥3

	
	耐皂洗
	变色
	≥4

	
	
	沾色
	≥3-4

	
	夏装耐光汗复合
	≥3-4

	
	耐光
	≥4

	




单位面积质量/ ( g/m2)
	针织夏装
	上装
	≥180

	
	
	下装
	≥200

	
	机织夏装
	上装
	≥120

	
	
	下装
	≥150

	
	针织春秋装
	≥280

	
	机织春秋装（复合）
	≥150

	
	针织冬装
	≥300

	
	机织冬装（复合）
	≥150

	
	摇粒绒
	≥280

	机织类密度/（根/10cm）
	经向
	≥300

	
	纬向
	≥290

	耐磨性能/次
	单层面料
	≥10000

	
	复合面料
	≥15000

	起球/级
	≥3-4

	复合面料透气率/(mm/s)
	≥30

	顶破强力（针织类）/N
	≥300

	断裂强力（机织类）/N
	≥220

	胀破强力（毛及仿毛针织品）/kPa
	≥245


表 10  里料要求

	项目
	要求

	甲醛含量/(mg/kg)
	≤75




	pH 值
	4.0-8.5

	异味
	无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mg/kg)
	禁用

	纤维含量/%
	符合 GB/T 29862

	摇粒绒面料单位面积质量/ ( g/m2)
	≥280

	纰裂程度/mm
	≤6

	



染色牢度/级
	耐水
	变色
	≥3-4

	
	
	沾色
	≥3-4

	
	耐 汗 渍
（酸、碱）
	变色
	≥3-4

	
	
	沾色
	≥3-4

	
	耐干摩擦
	≥3-4

	
	耐湿摩擦
	≥3

	
	耐皂洗
	变色
	≥4

	
	
	沾色
	≥3-4


表 11  纤维絮片要求

	项目
	要求

	甲醛含量/(mg/kg)
	≤75

	pH 值
	4.0-8.5

	异味
	无

	单位面积质量/( g/m2)
	≥250


表 12  绳带要求

	序号
	7岁以下学生校服
	7岁及以上学生校服

	

1
	

头部和颈部不应有任何绳带
	头部和颈部调整服装尺寸的绳带不应有自由端，其他绳带 不应有长度超过75mm的自由端。头部和颈部：当服装平摊 至最大尺寸时不应有突出的绳圈，当服装平摊至合适的穿 着尺寸时突出的绳圈周长不应超过150mm；除肩带和颈带 外，其他绳带不应使用弹性绳带

	
2
	肩带应是固定的、连续且无自由端的。肩 带上的装饰性绳带不应有长度超过75mm 的自由端或周长超过75mm的绳圈
	
-

	3
	固着在腰部的绳带，从固着点伸出的长度 不应超过360mm，且不应超出服装底边
	固着在腰部的绳带，从固着点伸出的长度不应超过360mm

	4
	短袖袖子平摊至最大尺寸时，袖口处绳带 的伸出长度不应超过75mm
	短袖袖子平摊至最大尺寸时袖口处绳带的伸出长度不应超 过140mm

	5
	除腰带外，背部不应有绳带伸出或系着

	6
	长袖袖口处的绳带扣紧时应完全置于服装内

	7
	长至臀围线以下的服装，底边处的绳带不应超出服装下边缘。长至脚踝处的服装，底边处的绳带应该 完全置于服装内




	8
	除了第1项～第7项以外,服装平摊至最大尺寸时，伸出的绳带长度不应超过140mm

	9
	绳带的自由末端不允许打结或使用立体装饰物

	10
	两端固定且突出的绳圈的周长不应超过75mm；平贴在服装上的绳圈（如，串带）其两固定端的长度不 应超过75mm



4 设计
4.1  号型规格
按照GB/T 1335 或 GB/T 6411 的规定选用，成品主要部位规格可自行设计，但应符合不同 年龄段的生长发育要求。
4.2  工艺要求
符合青少年成长发育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日常活动和生活方式；从内外搭配视觉效果入 手，进行系列化设计，突出可配搭性。
4.3  产品风格
应以简洁、大方、稳重为主。应有统一的标志。
4.4  文化元素
应注重与校园文化相结合，根据不同区域、办学特色以及民族特点，提供专属设计。应综 合考虑人文、环境、时代要求，体现校园文化形象。

5 高可视警示性（适用时）
5.1 反光布部位要求
上衣的正面和背面、双袖的侧面和后面、裤子的两侧，应缝（贴）制反光布，保证在360 ° 范围内从任意角度均可观察到服装上反光布的反光。双袖反光布缝（贴）制的位置与袖口的距 离应不小于50mm。上衣背面缝（贴）制的反光布，不应被学生书包完全遮挡。
5.2 反光布宽度、长度或面积要求
5.2.1 有效宽度应不小于 20mm。
5.2.2 上衣和裤子上缝（贴）制的反光布各段长度之和应不小于裤长的 2.3 倍。其中，裤 子上缝（贴）制的反光布长度之和应不小于 500mm。使用非条形反光布的，其面积应不小于条 形反光布的面积。
5.3 反光布缝（贴）制要求
5.3.1 应采用适合反光布缝制的缝线。
5.3.2 各部位反光布缝制的线路要顺直、宽窄均匀、牢固，不允许有跳针、开线和断线。
5.3.1 各部位反光布的贴制不允许有开胶、渗胶、起皱和脱落。
6 包装、贮存和标志
6.1  产品按件（或套）包装，每箱件数（或套数）根据协议或合同规定。
6.2  应保证在贮运中包装不破损，产品不沾污、不受潮。包装中不应使用金属针等锐利物。
6.3  产品应存放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内，注意防蛀、防霉、防火。
6.4  每个包装单元应附使用说明，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a)  号型；
b)  纤维成分和含量；
c)  维护方法；
d)  产品名称；
e)  本标准编号；
f)  安全技术要求类别；
g)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h)  如果需要，产品的贮存方法。
其中，每件校服上应有包括项a)、b）和c） 内容的耐久性标签，缝制在内左侧缝处，不允 许在衣领处缝制任何标签。d) ～h)项内容可采用吊牌、资料或包装袋等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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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全省校园服饰参考价

	

	单位：元

	种类
	面料名称
	面料技术指标
	小学
	中学
	大中专院校

	
	
	
	低年级
	高年级
	初中
	高中
	

	夏装系列（件）
	T恤
	涤棉针织布1
	≥35%棉
	200±10（g/m2）
	48
	53
	58
	63
	68

	
	
	涤棉针织布2
	≥60%棉
	200±10（g/m2）
	53
	58
	63
	68
	73

	
	
	棉针织布3
	95%棉/5%氨纶
	200±10（g/m2）
	57
	62
	67
	72
	77

	
	裤子裙子
	涤棉梭织布1
	≥35%棉
	155±10（g/m2）
	45
	50
	55
	60
	65

	
	
	涤棉梭织布2
	≥60%棉
	155±10（g/m2）
	48
	53
	58
	63
	68

	
	
	涤棉针织布1
	≥35%棉
	220±10（g/m2）
	50
	55
	60
	65
	70

	
	
	涤棉针织布2
	≥60%棉
	220±10（g/m2）
	55
	60
	65
	70
	75

	春秋运动装（套）
	金光绒
	100%涤纶
	200±10（g/m2）
	90
	95
	100
	105
	110

	
	复合布
	100%涤纶
	160±10（g/m2）
	110
	120
	130
	140
	150

	
	南韩丝
	95%涤纶/5%氨纶
	300±10（g/m2）
	140
	150
	160
	170
	180

	
	健康布
	60%棉/35%涤/5%氨纶
	300±10（g/m2）
	155
	165
	175
	185
	195

	冬装系列（件）
	复合布一体棉衣
	填充物260g±10g 100%涤纶
	160±10（g/m2）
	140
	155
	175
	185
	190

	
	复合布活里活面
	填充物260g±10g 100%涤纶
	160±10（g/m2）
	155
	165
	185
	195
	200

	
	牛津纺一体棉衣
	填充物260g±10g 100%涤纶
	160±10（g/m2）
	150
	165
	185
	195
	200

	
	牛津纺活里活面
	填充物260g±10g 100%涤纶
	160±10（g/m2）
	165
	175
	195
	205
	215

	
	冲锋衣
	摇粒绒330g 100%涤纶
	180g/m2
	230
	240
	260
	280
	290

	
	羽绒服
	绒子含量≥50%
	160±10（g/m2）
	320
	330
	350
	360
	380

	
	棉  裤
	加厚抓绒 100%涤纶
	360g/m2
	90
	100
	110
	120
	130

	制服系列（套）
	衬衣
	衬衣面料1
	≥60%棉
	120g/m2
	55
	60
	65
	70
	75

	
	
	衬衣面料2
	≥97%棉
	130g/m2
	70
	75
	80
	85
	90

	
	背心
	针织衫背心（件）
	100%棉
	
	80
	85
	90
	95
	100

	
	
	针织衫长袖（件）
	100%棉
	
	95
	105
	115
	125
	135

	
	制服
	仿毛制服面料
	涤粘
	320±10（g/m2）
	245
	255
	265
	275
	285

	校园鞋
	运动鞋
	网布+超纤
	
	185
	195

	教师服
	运动服
	≥60%棉
	300±10（g/m2）
	300-380

	
	西  服
	≥80%羊毛
	300±10（g/m2）
	15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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